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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聘用心理師 黃莉婷

電話：03-3322101#7333

傳真：03-3342906

電子信箱：10031049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9031168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376736800A_109031168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桃園市政府員工諮詢服務要點」第四點，並自中華

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「桃園市政府員工諮詢服務要點」一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

副本：桃園市復興區公所(含附件)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090009305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2/17 08:3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 1 

桃園市政府員工諮詢服務要點 
中華民國 107年7月18日府人考字第1070169447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 108年5月29日府人考字第108116234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9年12月16日府人考字第1090311683號函修正 

一、桃園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促進員工生活、工作與身心健康發展，協

助個人或組織提升工作績效與服務效能，強化團隊向心力，建立諮詢服務

機制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員工為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之公務人員、約聘僱人員、技工、

工友、駕駛、駐衛警察、清潔隊員、測量助理及臨時人員。 

三、個別諮詢服務範圍如下： 

(一)心理面：人際互動、壓力調適、職場不法侵害、情緒管理、夫妻或親

子溝通相處等議題。 

(二)法律面：公務上面臨的法律問題、車禍、債務、買賣糾紛、購屋或租

屋契約、遺產、婚姻等議題。 

(三)財務面：理財規劃、節稅建議、保險規劃等議題。 

(四)醫療面：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醫療保健資源相關資訊等議題。 

(五)工作及管理面：工作適應、組織變革之調適、工作與生活平衡、工作

職涯諮詢（含退休生涯規劃）、危機事件協處、員工問題管理及員工推

介程序等議題。 

團體諮詢服務範圍，除適用前項規定外，亦包含創傷壓力事件、組織氣候

分析、焦點團體訪談等議題。 

四、服務申請方式及注意事項如下： 

(一)員工得利用下列管道申請個別諮詢或團體諮詢服務： 

1、免付費諮詢專線：○八○-○○二-七八五八（請幫我吧），服務時

間為週一至週五上班日早上九時至下午七時。 

2、E-mail信箱：eap@mail.tycg.gov.tw 

3、紙本申請：填寫諮詢服務申請表後向本府人事處員工協助方案服

務窗口提出。 

(二)員工個別諮詢，以每年每人諮詢五次為原則。 

(三)申請個別諮詢者於約定諮詢時間後，因故不能前往時，應於前一日告

知，如未依規定提前告知者，該次約定諮詢時間仍應列入前款之使用

服務次數計算。 

(四)員工於上班時間接受個別諮詢時，應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理請假事

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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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個案資料保密、保存、調閱及相關運用規定如下： 

(一)資料保密：員工諮詢服務所有紀錄及個人資料（包含諮詢紀錄、相關

書面與數位資料、個別或團體錄音錄影及測驗資料等，以下簡稱本諮

詢服務資料）均應依相關法令及專業倫理守則以機密資料處理，非依

法律規定或當事人書面授權同意，不得對外提供(含當事人服務單位及

各級主管)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向必要之對象預警或通報： 

1、當事人有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、自由、財產及安全之情形。 

2、涉及法律責任須依法辦理或有法律規定應通報事項時（如兒童及

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家庭暴力防治法、性騷擾防治法、性侵

害犯罪防治法、優生保健法及刑法等相關法令）。 

(二)資料保存：本諮詢服務資料應依相關法令規定，保存於委外專業機構

至少十年，期滿予以銷毀。 

(三)資料調閱：當事人如有調閱其個人諮詢服務相關資料時，應填寫資料

調閱申請書，並由其自行負擔所攜出資料的後續使用方式與保密責

任。 

(四)相關資料運用：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於評估員工諮詢服務辦理成效時，

應以統計分析方式呈現相關資訊，不得洩漏當事人個人資料，以妥善

保護當事人隱私權。 


